附件4

2026年度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安全监管
执法计划

一、主要执法依据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。
（二）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。
（三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及法规性规范性文件。
二、重点检查内容
（一）培训机构具备从事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要资质条件的情况； 
（二）培训机构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的情况；
（三）培训机构教师具备与培训内容相适应的专业资质、教学能力、有效资格（职业）证书和定期参加业务培训情况。
（四）培训机构培训课程设置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标准和要求，与实际安全生产需求相结合，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情况；
（五）培训机构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教材等教学资料是否规范、完整，是否及时更新、是否按照教学计划和大纲进行授课、是否开展实际操作培训和考核的情况；
（六）培训机构设施设备是否符合安全标准、是否定期进行维护，是否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情况；
（七）培训机构是否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报名审核，是否建立学员档案，档案内容是否完整。
三、执法检查对象
（一）安全培训机构重点执法检查对象（4家）
1.西藏卓梦维度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；
2.西藏领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；
3.西藏科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；
4.西藏吉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。
（二）其他监督执法企业
针对其他安全培训机构及安全评价机构（执业行为）采取“四不两直”和“双随机”方式开展随机监管执法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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